
健行科技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     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臺、學位考試資料：（應附 1.畢業資格審核表 2.歷年成績單 3.學術倫理修課證明 4.學位論文專業領域審查檢核表 

5.指導教授推薦函 6.研究生學位論文符合學術倫理規範聲明書 7.論文初稿及提要 8.期刊發表證明） 

姓名 
 

學號  系別  

論文題目： 

中文題目：  

（60 個字為限） 

英文題目：  

（120 字為限） 
 

預計口試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預計口試地點： 

貳、學位考試委員資料： 
1.考試委員之聘請，請依本校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2.考試委員召集人由系主任指定一人，但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。 

姓  名 職  稱 最  高  學  歷 服  務  單  位 符合委員資格款次 備  註 

   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   條第    款資格 召集人 

   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   條第    款資格 指導教授 

   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   條第    款資格  

   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   條第    款資格  

   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   條第    款資格  

附註、隨表附呈填妥之學位考試委員聘函【    】份，請准予用印。 
畢  業  審  查  項  目（申請人先行勾選並依序檢附必要資料，由系所檢核人員檢核） 

▓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為    學分（必修    學分，選修    學分） 
□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   學分（必修    學分，選修    學分） 

  本學期尚修習    學分（必修    學分，選修    學分），符合申請學位論文口試應修課程與學分數。 

□已取得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6小時修課證明。 (107 學年度(含)起入學之學生適用) 

□已於  年  月  日完成論文發表，刊物名稱與頁數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已另附論文比對結果及研究生學位論文符合學術倫理規範聲明書。  比對結果如下： 

   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平台-總相似度(請填寫百分比)：              % 

    iThenticate 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-總相似度(請填寫百分比)：              % 

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 系所檢核人員 系主任 院長 

 

（倘有兩位以上指導教授

均請簽章） 經檢核，上列資料無誤 

(已核對上列資料之正

確性及論文比對結果) 

(已核對上列資料之正

確性及論文比對結果) 

註冊組 經辦 註冊組 組長 教 務 長 校長(或授權人) 
    

 表單編號：AA-R-130 
版    本： H1 


